我院2012年职称材料审核及材料递交注意事项

请各申报职称高聘的老师务必仔细研读学校有关文件，按要求填写相关表格内容。《申报表》及《一览表》所填内容均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可分类别按填写顺序装订成册。填入《申报表》的内容最好仅为可统计入《一览表》的有效材料，即：1、时间有效：申请评议的有效材料截至2012年8月31日止，近五年指2007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。任现职时间超过五年的，有效材料时间为近五年。任现职时间不足五年的，有效材料时间为任现职以来。2、内容有效：教学实际学时仅计算全日制教学授课实际学时。非全日制的工程硕士等授课，如觉得有必要填写，可填入《一览表》公益工作栏，并附教务员审核确认的证明。科研方面，个人实到校经费仅计算有效时间内到校的经费数。请各位老师务必仔细整理好个人材料，以便审核顺利通过。
审核人员分工：组织人事秘书负责审核职称、任职时间、学位、团队考核、外语、荣誉称号等基本信息以及《一览表》数据内容，并进行初审；本科教务员负责审核本科教学、指导本科毕业论文、实习、担任班主任、评教结果等内容；研究生教务员负责审核研究生指导、研究生教学、担任班主任、评教结果等内容；参与实验室建设情况，可请实验室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；科研秘书负责审核论文、科研项目、获奖、专著、专利等内容。
	岗位
	姓名
	办公地点
	联系方式

	组织人事秘书
	巫剑伶
	交通大楼215
	87114460

	科研秘书
	石秋萍
	交通大楼215
	87114460

	本科生教务员
	林恒
	交通大楼213
	87111030-3213

	本科生教务员
	曾争
	交通大楼213
	87111030-3213

	研究生教务员
	罗宁
	交通大楼214
	87111030-3283

	研究生教务员
	王向莉
	交通大楼214
	87111030-3283


相关要求及注意事项：

1. 所有证明材料，除明确要求递交原件的材料外，其他证明材料可交复印件，但需携原件到组织人事秘书处审核签字并标注“与原件相符”。正高需交所有材料原件，副高需交职称证书原件、职称外语考试成绩单原件、校内外语听力成绩单原件。
2. 递交材料时请整理好您的材料清单，并用合适且结实的信封、文件袋或纸箱装好所有材料。递交材料时间地点：２０12年１0月12日下午，交通大楼四楼资料室。（所交材料均需经审核签字。）
3. 《申报表》中论文出版年月、著作教材出版年月、专利授权年月等日期对于统计《一览表》非常重要，请填写时务必具体到月份。论文“期刊分类”处请加注“作者单位”信息，以便分别统计成果。如以“华工”为第一作者单位，则在“期刊分类”处加注“华工”。
同一项目有多次经费到校，须标注个人实到校总经费后，再分别标明每次经费数及经费到校时间。如30[12（09.8.5）；18（10.7.8）],表示个人实到校经费30万，其中2009年8月5日到校经费12万，2010年7月8日到校经费18万。
	需递交材料
	审核注意事项
	递交材料注意事项

	《华南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报表》 或

《华南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》（请使用学院网页通知中的表格）
	审核前请先把《申报表》发给组织人事秘书审核内容填写完整性。请申请人携所有材料原件到相关管理人员处审核并在《申报表》相应栏签字确认。
	表中所填内容均需提供证明材料，请根据审核后的《申报表》中填写顺序整理证明材料并编号。《申报表》（１６Ｋ纸，双面打印）。交来的申报表请不要装订，用长尾夹别好。申请评议的有效材料截至2012年8月31日止。任现职时间超过五年的，以上数据统计时间为近五年。任现职时间不足五年的，以上数据统计时间为任现职以来。

	一览表（请使用学院网页通知中的表格）
	
	发电子版即可，审核完后，将通知个人来签字确认。电子版发至wujl@scut.edu.cn。

	个人基本信息证明材料
	学历、学位证书
	携原件到组织人事秘书处审核。
	正高原件，副高复印件

	
	职称证书原件
	
	交原件

	
	职称外语考试成绩单原件
	
	交原件

	
	校内外语听力成绩单原件
	
	教师系列需要，交原件

	
	校外任职证明
	
	

	
	其他材料
	
	

	教学工作证明材料


	课表
	1.提供原始课表给教务员审核。
2.打印教师录成绩系统或个人系统中的本科生、研究生评教结果页面，交本科生、研究生教务员审核。
	

	
	教学工作量证明（见附件。仅为参考模板
	
	

	科研成果证明材料
	三大索引检索证明
	请到图书馆开具证明。【三大索引（EI、ISTP、SCI）的确认范围：印刷版、光盘版：均予确认。网络版：SCI、ISTP 予以确认。】EI检索证明除需注明是“光盘版”，还需标注是“期刊论文”或“其他论文”。
	

	
	学术论文
	携材料原件到科研秘书处审核。复印件请复印期刊封面、目录、文章全部内容。如有文章无原件，可通过图书馆复印，盖图书馆的章证明；或通过三大索引检索证明来证明。
	请根据《申报表》中填写的文章顺序进行整理编号。正高需原件。副高复印件（须由组织人事秘书根据原件在复印件上签字并标注“与原件相符”），

	
	专著、译著、教材相关证明
	
	

	
	获奖证书
	
	

	
	科研项目、经费证明
	经费分配表须由学院科研秘书审核签字并盖学院公章。纵向项目需凭项目下达任务书到科研秘书处审核。教研项目需由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签字盖章。佛山研究院项目由科技处认可。（附件：经费分配表）同一项目有多次经费到校的，在《聘任申报表》中仅写为一个项目，把多次到校经费合并。
	请根据《申报表》中填写的项目顺序对项目、经费证明进行整理编号。

	
	专利证书
	
	

	
	参与实验室建设工作证明
	
	

	
	公益工作证明
	
	


以上是根据以往经验整理出来的内容，有不完善之处请见谅。请老师们根据自己的材料，尽可能填写清楚，递交材料时根据审核后的内容进行整理编号。
